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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岩印·青春
2026重庆红色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大赛
参赛承诺书

参赛人作为红岩印·青春重庆红色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大赛的参赛方，已仔细阅读“红岩印·青春重庆红色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大赛参赛须知”，在充分知晓并自愿接受本次大赛要求及其全部规则的前提下，同意主办方对赛事规则具有最终解释权，自愿向大赛主办方作出如下承诺：
（1）参赛人承诺愿意遵守相关比赛规则，同意服从大赛主办方的日程安排，积极配合大赛主办方的工作，同意自行承担因违反大赛规则所导致的全部责任。任何违反比赛规则的作品，主办方有权取消承诺人参赛及获奖资格。
（2）参赛人承诺个人或团队所有成员须无重大失信记录、无行政处罚记录、无犯罪记录、无商业贿赂等不良行为记录、无任何违法违规行为，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3）参赛人尊重本次活动评审委员会，大赛主办方的评审意见和决定，无论参赛作品是否获奖，承诺人不以任何形式贬损大赛主办方，并维护上述单位、组织以及比赛的尊严、荣誉及形象，不会采取可能有损上述单位、组织以及活动的权利、形象、声誉或名誉的任何行动。
（4）参赛人承诺提交的参赛作品须为原创作品，未被商用或授权他人使用，未申请专利或知识产权登记，不得抄袭、盗用他人作品，且知识产权未移交他人或许可他人使用。如作品中含有素材元素（非原创部分），作者需拥有该素材版权的使用授权许可。如因参赛作品的权利瑕疵或其内容虚假、非法、不正当，或任何其他不合理原因而产生的法律纠纷，或造成任何第三方损失的，与大赛主办方无关，由参赛者自行承担法律后果，大赛主办方有权取消其参赛资格。大赛主办方使用参赛者作品，因参赛者的原因侵犯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包括但不限于知识产权、名誉权等民事权利及其他合法权益），导致大赛主办方被任何第三方主张权利或遭受行政处罚，造成大赛主办方经济损失或名誉损害的，大赛主办方有权要求参赛者妥善处理并要求其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包括但不限于直接经济损失、诉讼费用、保全费、公证费、鉴定费、律师费等为实现权利产生的相关费用，以及参赛者原因应向第三方承担的包括但不限于前述各项费用在内的全部违约金、赔偿金），有权追回支付给参赛者的全部费用（含奖金）。
（5）参赛期间，参赛个人或团队承诺不将参赛作品转让或授权给任何第三方，不申请专利及其他知识产权登记。否则，大赛主办方有权取消参赛者参赛资格，收回已发放的奖项和费用（含奖金）。
（6）参赛个人或团队应本着自愿原则参加本次比赛，如对大赛有异议，将及时与大赛组委会沟通或选择退出比赛，但无权要求大赛组委会更改比赛规程或赔偿任何费用。
（7）本赛事对参赛个人或团体不收取任何费用，个人或团队承诺项目获得的奖金税费自理。
（8）如遇不可抗力因素影响大赛正常进行，大赛组委会有权对大赛赛程或举办形式作出调整。
（9）参赛个人或团队所有成员承诺自己在报名以及参赛过程中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10）参赛个人或团队同意并保证大赛结束后，以大赛参赛人、获奖者或任何与大赛相关的名义，将参赛作品参与出席任何商业和推广活动的均需事先获得大赛主办方的书面同意。

参赛人已仔细阅读“红岩印·青春2026重庆红色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大赛参赛须知”，在充分知晓并自愿接受本次大赛要求及其全部规则的前提下，关于获奖作品所包含的著作权及其他相关知识产权权利，自愿承诺遵守大赛主办方的本次大赛获奖作品的版权条例，具体条例如下：
（1）大赛获奖作品（金奖、银奖、铜奖、优秀奖、最佳组织奖/指导老师奖等）所包含的著作权及其他相关知识产权权利归大赛主办方所有，获奖作者有义务协助大赛主办方签署《著作权转让协议》。获奖参赛者（作者）签署《著作权转让协议》后即表明知情并同意将获奖作品相关著作权（包括但不限于复制权、发行权、改编权、信息网络传播权等）转让给大赛主办方,作者拥有署名权和按照赛事规则获取奖励的权利，大赛主办方享有对相应设计方案进行再设计、生产、销售、展示、出版等的全部权益，作者不得将此权利再次授权任何其他个人或机构。获奖作者不按主办方通知签署《著作权转让协议》的，视为放弃参赛和获奖。
（2）大赛获奖的金奖、银奖、铜奖、优秀奖、最佳组织奖/指导老师奖等作品需要配合大赛主办方进行进一步完善、开发或设计周边产品的，获奖作者应予以协助配合，获奖作者须提交高精度源文件给大赛主办方。
（3）参赛作者同意并认可主办方及协办、承办单位（或其指定的策划运营公司）拥有对参赛作品进行展示、报道、宣传及用于市场活动的权利，展示、报道、宣传及用于市场活动时需注明作品作者。主办方对获奖作品外的参赛作品进行开发、生产、销售等商业用途时，需取得作者书面许可，并向作者支付相应设计费用。
（4）作品一经提交将视为参赛作者同意并遵守比赛相关规定，若作品在参赛期间，或后续开发使用中其著作权存在争议,主办方及协办、承办单位不承担因作品侵犯他人（或单位）的权利而产生的法律责任,由提供作品的参赛者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5）如获奖作者放弃履行相关著作权转让的义务，则视为主动放弃相应奖项。

参赛者签名（个人、团队手写/单位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